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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十九條意旨所必要。

上述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四條所謂「依法」，係指依營業稅法第三十

二條第一項：「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本法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

時限表規定之時限，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之規定而言（舊營業稅

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營利事業發生營業行為時，應依本法分類計徵標

的表規定之時限，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而所謂「他人」，則

指貨物或勞務之直接買受人或直接銷售人，非指直接買受人或直接銷

售人以外之他人。據此，營利事業未依「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

（舊營業稅法分類計徵標的表）之規定，給予「直接買受人」憑證或自

「直接銷售人」取得憑證，即構成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四條之違法行為。

財政部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八月八日（六九）臺財稅字第三六六二四

號（台灣高等法院七十六年度財抗字第八四八號刑事裁定誤寫為第三

六六三四號）函釋示，某股份有限公司於六十六年度銷售合板予經銷商

時，未依規定開立發票予該經銷商，而以該經銷商之客戶之名義開立統

一發票，應依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四條規定論處。此項命令，核與前述法

律規定之意旨相符，並未擴張適用，與憲法尚無牴觸。

稅捐稽徵法第一條規定：「稅捐之稽徵，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

定者，依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故稅捐稽徵法與其他稅法規定不相同

時，應優先適用稅捐稽徵法。且營業稅法第四十八條有關「營業人開立

統一發票應行記載事項未依規定或所載不實」之規定，則係指營業人

已依營業稅法第三十二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惟其應行記

載事項未依規定記載或所載不實，如應書立抬頭而未書立，或應填寫買

受人統一編號而未填寫等情形而言，並不包括對於直接買受人不給予憑

證之情形在內，更無優先適用營業稅法之問題，併此說明。

釋字第二五三號解釋（79.3.2.）

【解釋文】

司法院七十一年十月十八日修正發布之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

釋字第二五三號解釋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彙編

‧170‧

意事項，其中第五十則蔈關於拍賣不動產期日通知書，應記載：「於再

行拍賣期日前，債權人聲明願負擔再行拍賣之費用者，仍得照前次拍賣

之最低價額承受之」之規定，係依強制執行法第九十一條及第九十二

條意旨所為，乃在求人民權利之從速實現，與憲法尚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司法行政機關所發司法行政上之命令，如經法官於裁判上引用者，

當事人得聲請本院大法官會議解釋，業經本院以釋字第二一六號解釋

在案，前開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係司法行政機關所發之司

法行政上注意命令，既經法官於裁判上引用，依上述解釋意旨，在程序

上應予受理。

強制執行法第九十一條規定：「拍賣之不動產，無人應買或應買人

所出之最高價未達拍賣最低價額，而債權人願承受者，執行法院應依該

次拍賣所定之最低價額，將不動產交債權人承受，並發給權利移轉證

書，其不願承受或依法不得承受者，由執行法院定期再行拍賣」。「依

前項規定再行拍賣時，執行法院應酌減拍賣最低價額，酌減數額不得逾

百分之二十」。同法第九十二條規定：「再行拍賣期日，無人應買或應

買人所出之最高價，未達於減定之拍賣最低價額者，準用前條之規定；

如再行拍賣，其酌減數額，不得逾減定之拍賣最低價額百分之二十」。

依上述規定，再行拍賣期日最低價額，應較前次拍賣最低價額為低。

司法院七十一年十月十八日修正發布之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

意事項，其中第五十則蔈關於拍賣不動產期日通知書，應記載：「於再

行拍賣期日前，債權人聲明願負擔再行拍賣之費用者，仍得照前次拍賣

之最低價額承受之」之規定，即係因在通常情形，前次拍賣之最低價

額，恆較再行拍賣之價額為高，符合上開法律意旨，乃在求債權人權利

之從速實現，並兼顧債務人之利益，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本旨，尚

無牴觸。

前開規定，於兩次拍賣期日相距不久，而再行拍賣期日前，物價平

穩之通常情形下，固無不妥，惟物價於此期間內如大幅上漲，若不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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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拍賣，又無承受之確定期間，即難免有承受價額較市價偏低之可

能，有關法令，自應斟酌此項異常狀況檢討修正，併此說明。

釋字第二五四號解釋（79.3.16.）

【解釋文】

國民大會組織法第四條規定之宣誓，係行使職權之宣誓，業經本

院釋字第一九九號解釋釋示在案，國民大會代表未為宣誓或故意不依

法定方式及誓詞完成宣誓者，自不得行使職權。本院上開解釋，應予補

充。

【解釋理由書】

本件聲請機關係以其對本院釋字第一九九號解釋，尚有疑義，聲

請補充解釋，揆諸本院釋字第二十七號解釋意旨，並參照釋字第八十二

號、第一百四十七號、第一百六十五號等解釋理由，應予受理，合先說

明。

國民大會代表之宣誓，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三十四條授權制定之國

民大會組織法第四條規定：「國民大會代表，於國民大會舉行開會式

時，應行宣誓，其誓詞如左：某某謹以至誠，恪遵憲法，代表中華民國

人民依法行使職權，謹誓，國民大會代表宣誓後，應於誓詞簽名」，旨

在使宣誓人鄭重公開表示其恪遵憲法，盡忠職務，代表全國國民依法行

使職權之決心與誠意，俾昭信守。此項宣誓，依本院釋字第一九九號解

釋，係屬行使職權之宣誓。上述宣誓係公法上之要式行為，除誓詞由前

開法條明文規定外，其程序及方式，應依宣誓條例第三條至第七條之規

定。國民大會代表未為宣誓，違反宣誓之義務，固不得行使職權，如有

明確之事證足認其於宣誓時，故意不依法定方式及法定誓詞為之者，不

能認已踐行該項法定要式行為，與未宣誓同，自亦不得行使職權。本院

上開第一九九號解釋，應予補充。

至未依法宣誓之國民大會代表，可否出席會議問題，應由國民大會

本議會自律之原則自行處理，併此敘明。

釋字第二五四號解釋




